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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鄭委員汝芬，針對北市國小女童命案震驚社會，國人既

哀傷於無辜稚嫩生命慘遭摧折；更對兇犯泯滅人性、對於毫

無反抗能力的孩童、以及犯後不知悔改的態度感到憤怒，判

死呼聲高漲。有關單位必須立即全面強化校園安全，尤其重

要的，是應加重這些犯罪者的刑責，勿讓少數喪心病狂者的

惡行，引發校園師生、乃至社會大眾的全面恐慌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校園安全問題，受到大眾重視。畢竟從國小到大學，父母師長無不期望下一代能受到良好

教育，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順利成長。案件發生後各方意見紛呈，要求拉高學校圍牆、甚

至檢討友善校園政策的聲音，都出現在媒體，相關部會應對增進校園安全，有所配套防止

憾事再度發生。 

二、如何落實對行為偏差分子的追蹤、管理，要有關鍵的基本處置；相關部會應以此次命案為

例，強化年輕一代對生命價值觀的正確理解與重視，進而從長遠的觀點，降低類案再發生

的機會，甚至應針對老弱婦孺進行加害者，採取更嚴重的刑責。在此，本席特此要求相關

部會需有積極作為，以提供幼教人員友善就業環境，及完善的人事薪資制度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
（二十七）本院張委員嘉郡，鑒於教育部稱台灣史課綱僅微調 23%，但

實際上字數更動比率高達 60.4%，其中又以當代台灣調整最多

，微調比率高達 139.3%。又課綱審查不透明，會議紀錄不公

開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2 月 12 日一審判決教育部敗訴，但

教育部仍宣布新課綱將於 8 月 1 日正式上路，如此方式如何

培養學生的民主素養？教育部之行為已引起各校學生不滿，

紛紛於網路進行串連活動，為維護轉型正義並尊重學生意見

，教育部應撤回在五月發出之兩份公文─「學校應選用新版

課綱教科書」、「出版商舊版教科書不得再行出版銷售」，

尊重各校選書之權利，並透過各種管道與學生進行溝通，以

免課綱微調一再被貼上黑箱作業之標籤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

